滁联字【2011】9号

关于上报参加评选全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

有关材料的通知
 

各县、市、区工商联：

为进一步增强我市全民创业意识，弘扬创业精神，营造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，鼓励创业带动就业，形成成功创业示范效应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。市委、市政府拟对2010年度全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进行表彰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在全市范围评选数十家优秀全民创业之星，推荐名额分配表附后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、参加评选对象为非公企业（不仅限于会员企业），同时具备2010年度纳税不低于100万元，实现销售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，企业用工人数不低于50人；

2、参加评选对象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政策，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、竞争意识、创新意识，在本地区行业中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良好的创业示范效应，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热心公益事业和光彩事业，切实维护和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，积极安置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；
3、对当年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不合格的、不能做到达标排放和完成节能降耗目标任务的、有制假贩假或骗取荣誉的，不得参加评选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各县、市、区工商联按推荐名额评选，市直由市工商联按推荐名额评选；

2、上报时附先进事迹简介（200字以内）；

3、请各县、市、区工商联认真组织评选推荐，推荐结果须经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统一确认，推荐表一式四份于3月22日报市工商联办公室；
4、滁州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名单上报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后最终确定，将在市委、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工业强市暨非公经济发展大会上进行表彰。

 

附：滁州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推荐名额分配表

 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滁州市工商联

二O一一年三月十八日
滁州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推荐名额分配表

	 

地  区
	名  额

	市  直
	4

	天长市
	4

	明光市
	3

	凤阳县
	4

	来安县
	3

	全椒县
	3

	定远县
	3

	琅琊区
	3

	南谯区
	3

	合  计
	30


全市优秀全民创业之星评选推荐表

呈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
呈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单位名称
	

	法人代表
	

	企业用工人数
	

	2010年纳税额
	

	2010年销售收入
	

	主  要  事  迹  简  介



“主要事迹”栏填不完，可另附纸。
	县、市、区工商联意见
	盖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意见
	盖 章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